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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議員與申訴專員  
於 2005年 12月 14日 (星期三 )上午 9時  
在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舉行的會議  

 
 
申訴專員公署的服務承諾  
(由張超雄議員提問 ) 
 
申訴專員公署的服務承諾之一，是於 3個月內完成處理 60%的個案，而
其餘的 40%則於 3至 6個月內完成處理。惟公署本年度年報的第 5.3段的
圖表及附件 4顯示，只有 43.3%的個案能於 3個月內完成處理，距離 60%
的目標甚遠。雖然專員已於第 5.4段解釋延誤的一般原因，但專員可否
告知，會否因而考慮調整此項服務承諾的指標；若否，專員是否會引

進改善措施以期達到目標。  
 
(相關年報的副本見附件一至三。 ) 
 
 
 
 



附件一  
申訴專員公署的服務承諾  

(2005年申訴專員年報：第五章節錄 ) 

 



附件二  
申訴專員公署的服務承諾  

(2005年申訴專員年報：附件 4) 



附件三  
申訴專員公署的服務承諾  

(2005年申訴專員年報：第五章節錄 ) 
 

 


